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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8月15日

(2017)浙0382民初7364号
刘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诉被告刘敏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11月20日10
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418号

南为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南为国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11月17日
10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416号

郑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诉被告郑威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11月17日10
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7243号

郑晓隆：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郑晓隆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11月17日
8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7365号

朱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诉被告朱海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11月20日9时
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6002号

胡蓉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刘建余、胡蓉蓉、胡晓伟、刘明高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并定于2017年11月16日8时30分在乐清市
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061号

潘斌：本院受理原告张景源诉被告潘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
原告请求判令你归还借款36000元并支付利息，承担诉
讼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096号

嘉善星宇高仕轴承有限公司、高黎明：本院审理原
告嘉善江南热处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善星宇高仕轴承
有限公司、高黎明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该
判决书载明：一、被告嘉善星宇高仕轴承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嘉善江南热处理有限
公司加工报酬668671.18元；二、被告高黎明对被告嘉
善星宇高仕轴承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三、驳回原告嘉善江南热处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130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11952元，由原
告嘉善江南热处理有限公司负担952元，被告嘉善星宇
高仕轴承有限公司、高黎明负担11000元。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判决不服，可
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592号

张建新：本院审理原告黄付振与被告张建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592号民事判决书，该
判决书载明：一、被告张建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
内返还原告黄付振借款300000元；二、被告张建新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黄付振借款利息和逾
期利息，以借款本金3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
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58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8230元，由被告张建新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案判决不服，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272号

蒋保康、金旭军：本院审理原告彭芬锁与被告蒋保
康、金旭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
明：一、被告蒋保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原
告彭芬锁借款40000元；二、被告蒋保康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彭芬锁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
以本金4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3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三、被告金旭

军对被告蒋保康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
金旭军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蒋保康追偿。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1450元，由被告蒋保康负担，
被告金旭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案判决不服，可在公告
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王欢阳：本院受理原告王建诉被告王欢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0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5062号

范永青、沈月芬：原告浙江华德利纺织印染有限公
司诉被告范永青、沈月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归还原
告借款300万元并支付利息1940333.33元（自2014年
12月25日计算至2017年7月3日，此后以300万元为基
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1
月20日上午9点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5194号

薛冰冰（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6909016317）、
丁薇薇（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7303285728）：本院
受理原告海宁市泰绅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薛冰冰、丁
薇薇、缪丽利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
等。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归还代偿款
3203156.19元并支付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并定于2017年12月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13审
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5195号

薛冰冰（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6909016317）、
丁薇薇（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7303285728）：本院
受理原告海宁市泰绅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薛冰冰、丁
薇薇、缪丽利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
等。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归还代偿款
4308070.72元并支付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并定于2017年12月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13审
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冯建中、陈月清：本院受理的原告邱英杰诉被告冯

建中、陈月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们立
即归还借款5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支付原告实现债
权费用4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海
宁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姚建明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
员李贞贞、人民陪审员吴胜平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7
年11月24日15时整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二号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顾张锋：本院受理的原告都黎明诉被告顾张锋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立即归还借款10000元
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
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海宁市
人民法院审判员姚建明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李
贞贞、人民陪审员吴胜平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7年
11月24日14时30分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二号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4623号

陈奇扬、陈良潺：原告陈洁诉被告陈奇扬、陈良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等。原
告起诉要求判令：1、二被告归还原告借款510000元，利
息66300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此后按月利率6%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
并定于2017年11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167号

杭州风火轮热能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海宁市卡焱光源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风火轮热能设备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81民初116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杭州风火轮热能设备有限公司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卡焱光源有限
公司价款33 514元及利息损失（以33 514元为基数，自
起诉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
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案件受理费650元，公告
费650元，均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袁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5540号

浙江勒托新材料有限公司、台州奥立庆机械有限
公司、浙江瑞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卢衍忠、董建弟、余
邦东、涂晓西、余胜国：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嘉丰担保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中，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15日。本案于举
证期限届满之后的第三天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75号

浙江万益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华特
不锈钢管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万益工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502民初67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纳
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347号

湖州中水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沈顶华：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龙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中水渔业科
技有限公司、沈顶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
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092号

范会明、陈艳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范会明、陈艳花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457号

凌荣明：本院受理原告徐国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人
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37号

潘燕芬、潘燕祥：本院受理原告费超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502民初73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623号

沈晓萍：本院受理原告朱荣华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民初1623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624号

沈晓萍：本院受理原告朱荣华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民初16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590号

徐鸣：本院受理原告曹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及外网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191号

郑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宏士达砂洗有限公司
与被告郑军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织里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4747号

周儆：本院受理原告蒋陆新与被告周儆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
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 7 万元及利息
6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答辩不
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由审判员梁赟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黄李、何
芳组成合议庭，定于二○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上午九时
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4426号

吴平良：本院受理原告王俊与被告朱泳、倪姗姗、
吴平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借款80万
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2.被告吴平良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
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由
审判员梁赟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黄李、何芳组成合
议庭，定于二○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
安吉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8895号

马玲：本院受理原告徐秀君与被告马玲、陈天红关
于合同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
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原告诉请：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第一被告立即
返还原告办理房产证费用保证金人民币2万元及利息
（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
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第二被告对上述债务及利
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俞玮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骆
铠铠、刘剑军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1月7日9时30
分在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8211号

王国松：本院受理原告单爱林诉被告王国松
（332522197012305131）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被告管灵华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
案依法由审判员吴新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虞
敷洪、黄以清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0月19日14时
00分在廿三里法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
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8640号

许龙水：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创翔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许龙水关于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长
期在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
告立即归还原告代偿款1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
约金3000元；以上二项暂计13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俞玮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骆铠铠、刘剑军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1
月7日9时25分在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
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9439号

杨志勇：本院受理原告韩廷与被告杨志勇、张银华
关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
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诉请：判令二被告支付
医药费8669元，误工费10000元，营养费及精神损失费
15000元，合计人民币33669元。本案依法由审判员俞
玮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骆铠铠、刘剑军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7年11月7日9时20分在第二审判庭公开
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0602号

范旭巍、方遒：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汇华食品有限
公司与被告范旭巍、义乌市右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方
遒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长期在外，下落不
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范旭巍、义
乌市右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归还原告借款25000元整
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3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暂算至起诉之日，利息约为7867元），
共暂计32867元；被告范旭巍、义乌市右陵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承担原告律师代理费1250元；被告方遒对上述
债务及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依法由审判员俞
玮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骆铠铠、刘剑军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7年11月7日9时05分在第二审判庭公开
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1941号

徐亦成：本院受理原告邵晋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你：1、立即归还借
款1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7年3月24日起按
月利率 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并支付违约金
20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17年11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430号

蒋光彩、傅杨胜：本院受理的原告吴超然诉你们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726民初24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370号

义乌市宏达毛纺有限公司、周兼良、叶益乐、柳道
金：本院受理原告浦江万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们
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7年11月20日8时4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

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214号

吴江松、张淑军：本院受理原告黄光学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2214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804号

姜新军：本院受理原告洪建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
民初2804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384号

张洪瑞：本院受理原告沈尖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
民初2384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988号

徐建武：本院受理原告邓古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
民初988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875、2877号

张园：本院受理原告金玉龙与被告张园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2875、2877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9162号

张丹丹：本院受理原告吴淑芬诉被告张智强、第三
人张毅、张婷婷、张爱英、张彩英、张丹丹遗嘱继承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9162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41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708号

蒋国强、马飞英：本院对原告朱有钱与被告蒋国
强、马飞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2708 号民事判决
书。主文内容：限被告蒋国强、马飞英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归还原告朱有钱借款本金160000元及利息（自
2010年3月27日起按月息1.5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限被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394号

张辉剑：本院对原告余杨锋与被告张辉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726民初2394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内容：一、限被
告张辉剑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余杨锋借款
本金15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2月15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
其他诉讼请求。限被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4675号

冯福旺：本院受理原告石文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
民初46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428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097号

金闪、金君燕：本院受理原告叶军正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
初5097号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
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11月10日上午8时50分在第十三审判庭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414号

李大章、陈燕英：本院受理原告吴子林诉被告李大
章、陈燕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2414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537号

周碧松：本院受理原告黄田甫诉被告周碧松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26民初253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040号

陈燕生：本院受理原告金裕奋诉被告陈燕生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
初5040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11月17日上午9时00分在杭坪法庭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